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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ҽжဦިҽжဦިҽжဦިҽжဦ: 2689): 2689): 2689): 2689)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 職權範圍書職權範圍書職權範圍書職權範圍書 
 

1必前必前必前必前前前前前ㆸ⒉ㆸ⒉ㆸ⒉ㆸ⒉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1.1 ⮑㟠⥼⒉㚫枰䓙㚨⮹ᶱ⎵吋ḳ䳬ㆸ炻᷎䓙㛔℔⎠吋ḳ㚫炷ˬ吋ḳ㚫˭炸⥼ảˤ前

前

1.2 ⮑㟠⥼⒉㚫䘬大部分成員炷ˬ 成員 炸˭須為獨立非執行董事（「獨立非執行董事」）炻

其中至少一位須為獨立非執行董事，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適當的會計或相關財

務管理專長。 

 

1.3 ⮑㟠⥼⒉㚫ᷣⷕ枰䓙吋ḳ㚫⥼ả炻᷎枰䁢䌐灅朆➟灖吋ḳˤ前

前

1.4 㛔℔⎠䎦ả㟠㔠ⷓḳ⊁䘬⇵ả⎰⣍Ṣ冒前委a)前 㬊ㆸ䁢娚ḳ⊁⎰⣍Ṣ䔞㖍烊⍲前

委b)前 㬊⛐娚ḳ⊁㑩㚱ảỽ屉⊁㪲䙲䔞㖍炷ẍ庫怚侭䁢㸾炸崟妰ᶨ⸜㛇ℏ炻ᶵ

⼿㑼ảㆸ⒉ˤ前

 

2.  䦀㚠䦀㚠䦀㚠䦀㚠前前前前

2.1 ⮑㟠⥼⒉㚫ᷳ䦀㚠炷ˬ䦀㚠˭炸枰䓙㛔℔⎠䘬℔⎠䦀㚠↢ảˤ前

前

2.2 ⮑㟠⥼⒉㚫⎗澵㗪⥼ả℞Ṿ℟⁁⎰怑屯㟤⍲䴻槿ᷳṢ⢓䁢⮑㟠⥼⒉㚫ᷳ䦀㚠ˤ前

前

3.  㚫嬘㚫嬘㚫嬘㚫嬘前前前前

3.1 審核委員會每年須至少召開兩次會議。視乎審核委員會工作之需要可額外召開會

議。審核委員會的主席有權召開額外會議。 

 

3.2 任何會議之通告均須於該會議舉行前三日發出，惟全體成員一致豁免有關通告則

除外。無論發出通告期限之長短，成員出席會議即被視為該成員已豁免會議通告

之所需期限。倘續會少於三日內舉行，則毋須發出任何續會通告。 

 

3.3 ⮑㟠⥼⒉㚫ᷳ㚫嬘㱽⭂Ṣ澷枰䁢ảỽᶱ⎵⮑㟠⥼⒉㚫ㆸ⒉⍲℞ᷕᶨṢ⽭枰䁢獨立

非執行董事ˤ前前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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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會議可在現場舉行或通過直播電子通訊方式（如電話會議或視像會議）舉行。 

前

3.5 ⮑㟠委員會的決議案須以過半數票數通過。 

前

3.6 䴻䓙⮑㟠⥼⒉㚫ℐ橼ㆸ⒉䯥会ᷳ㚠朊㰢嬘㟰炻℞㓰濘⍲ἄ䓐冯㰢嬘㟰㕤㬋⺷⎔攳

⍲冱灖ᷳ⮑㟠⥼⒉㚫㚫嬘ᶲ忂忶䃉澰ˤ前

前

3.7 ⬴㔜㚫嬘姀澍枰䓙⮑㟠⥼⒉㚫ᷳ䦀㚠⁁⬀ˤ㚫嬘䳸㜇⼴炻枰㕤⎰瀲㗪㭝ℏ⮯㚫嬘

姀澍ᷳ⇅䧧⍲㚨䳪⭂䧧䘤復Ḱℐ橼ㆸ⒉炻⇅䧧ὃㆸ⒉堐忼シ灘炻㚨䳪⭂䧧⇯ἄ℞

姀澍ᷳ䓐ˤ㚫嬘姀澍枰℔攳Ḱ吋ḳ㞍教ˤ前

前

4.  ↢ⷕ↢ⷕ↢ⷕ↢ⷕ㚫嬘㚫嬘㚫嬘㚫嬘前前前前

 

 

審核委員會可於其認為有需要之情況下，邀請其他人士(如行政總裁、高級管理人員

及外聘核數師合伙人)出席其會議。 其他董事會成員亦有權出席。 

前

5.  偉㜙忙濜⣏㚫偉㜙忙濜⣏㚫偉㜙忙濜⣏㚫偉㜙忙濜⣏㚫前前前前

 ⮑㟠⥼⒉㚫ᷣⷕㆾ炷⤪℞仢ⷕ炸⮑㟠⥼⒉㚫⎎ᶨㆸ⒉炷⽭枰䁢䌐灅朆➟灖吋ḳ炸枰↢ⷕ

㛔℔⎠ᷳ偉㜙忙濜⣏㚫炻᷎㸾⁁⚆ㅱ偉㜙⯙㚱斄⮑㟠⥼⒉㚫ḳ⊁⍲借屔ἄ↢ᷳ㍸⓷ˤ前前

前

6.  借屔借屔借屔借屔前前前前

⮑㟠⥼⒉㚫䘬借屔⊭㊔ẍᶳ㕡朊烉前

 ᆶҁϦљѦငਡኧৣϐᜢ߯ᆶҁϦљѦငਡኧৣϐᜢ߯ᆶҁϦљѦငਡኧৣϐᜢ߯ᆶҁϦљѦငਡኧৣϐᜢ߯前前前前

6.1 主要負責就聘任、續聘及罷免外聘核數師之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批准外聘核

數師之薪酬及聘用條款，以及處理外聘核數師辭任或遭辭退之任何問題；  

 

6.2 㩊妶⍲䚋⮇⢾倀㟠澷ⷓ㗗⏎䌐灅⍲⭊奨烊⍲按適用標準檢討及監察核數程序是否

有效。⮑㟠⥼⒉㚫於核數工作開始前先與外聘核數師討論核數性質及範疇，以及

有關之申報責任； 

前

6.3 ⯙⢾倀㟠澷ⷓ㍸ὃ朆㟠澷㚵⊁⇞⭂㓧䫾炻᷎Ḱẍ➟灖ˤ⯙㬌夷⭂侴妨炻ˬ⢾倀㟠

澷ⷓ ⊭˭㊔冯屈屔㟠澷ᷳ℔⎠嗽㕤⎴ᶨ㍏⇞㪲ˣ㚱㪲ㆾ䭉瀲㪲ᷳᶳ䘬ảỽ㨇㥳炻

ㆾ⎰瀲䞍〱㚱㚱斄屯瀌ᷳ䫔ᶱ㕡炻⛐⎰瀲ね㱩ᶳ㚫㕟⭂娚㨇㥳Ⱄ㕤娚㟠澷℔⎠

ᷳ㛔⛇ㆾ⚳晃㤕⊁ᶨ悐↮ᷳảỽ㨇㥳ˤ就任何必須採取行動或作出改善的事項向

董事會報告，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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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擔任本公司與外聘核數師之間的主要代表，以監察彼等之關係；  

前

 ቩ᎙ҁϦљϐ୍ၗቩ᎙ҁϦљϐ୍ၗቩ᎙ҁϦљϐ୍ၗቩ᎙ҁϦљϐ୍ၗ前前前前

6.5 監察本公司財務報表、年報及賬目、半年度報告及（若擬刊發）季度報告之完整

性，並審閱當中所載有關財務申報之重大意見。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交該等報

告前，應特別針對下列各項加以審閱：  

(i) 會計政策及實務之任何變更；  

(ii) 涉及重要判斷之事項；  

(iii) 因核數而出現之重大調整；  

(iv) 企業持續經營之假設及任何保留意見；  

(v) 遵守會計準則之情況；及  

(vi) 在財務申報方面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法律規

定。 

 

6.6 就上述6.5項而言：－  

(i) 審核委員會成員應與董事會及高級管理人員保持聯繫及每年須與本公司外聘

核數師至少舉行兩次會議；及  

(ii) 審核委員會應考慮於報告及賬目中所反映或需反映之任何重大或不尋常事

項，並應適當考慮任何由本公司屬下會計及財務匯報職員、監察主任或核數

師提出之事宜；  

 

 ᅱᆅҁϦљ୍ᅱᆅҁϦљ୍ᅱᆅҁϦљ୍ᅱᆅҁϦљ୍ҙൔҙൔҙൔҙൔࡋڋϷϣᅱำׇࡋڋϷϣᅱำׇࡋڋϷϣᅱำׇࡋڋϷϣᅱำׇ    

6.7 檢討本公司之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理制度； 

 

6.8 與管理層討論內部監控系統，確保管理層已履行職責建立有效之內部監控系統。

討論內容應包括本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之資源、員工資歷及經驗是否

足夠，以及培訓課程及有關預算是否充足； 

 

6.9 主動或應董事會委派，就內部監控事宜之重要調查結果及管理層對調查結果之回

應進行研究；  

 

6.10 確保內部及外聘核數師之工作獲得協調，並確保內部審計部門在本公司內部有足

夠資源運作及處於適當地位，以及檢討及監察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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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檢討本集團之財務及會計政策及實務；  

 

6.12 審閱外聘核數師致管理層之函件，以及外聘核數師向管理層提出有關會計記錄、

財務賬目或監控系統之任何重大疑問及管理層之回應；  

6.13 䡢ᾅ吋ḳ㚫⍲㗪⚆ㅱ⢾倀㟠澷ⷓ农䭉瀲Ⰼ↥ẞℏ㍸↢ᷳḳ⭄烊前前

前

6.14 㩊妶㛔℔⎠妪灅ᷳẍᶳ⬱㌺烉㛔℔⎠ₙ⒉⎗㘿ᷕ⯙屉⊁䓛⟙ˣℏ悐䚋㍏ㆾ℞Ṿ㕡

朊⎗傥䘤䓇ᷳ澵䔞灖䁢㍸↢斄㲐ˤ⮑㟠⥼⒉㚫ㅱ䡢ᾅ姕㚱怑䔞⬱㌺炻ẍ⯙㬌䫱ḳ

⭄ἄ↢℔⸛䌐灅ᷳ婧㞍⍲㍉⍾怑䔞ᷳ灖≽烊前前

前

6.15 檢討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情況及企業管治報告所作之披露； 

前

6.16 考慮董事會特別轉交審核委員會處理之任何其他事宜。 

前

7.  ⋗⟙⋗⟙⋗⟙⋗⟙屔ả屔ả屔ả屔ả前前前前

 ⮑㟠⥼⒉㚫應定期向董事會匯報。前

前

8.  㪲旸㪲旸㪲旸㪲旸前前前前

8.1 ⮑㟠⥼⒉㚫須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其決定或建議，但受法律或監管規定限制者除外

（例如監管規例下的披露限制）。 

前

8.2 ⮑㟠委員會有權查閱本公司所有賬目、賬冊及記錄，並且有權要求本公司管理層

提供委員會履行其職務所需的所有資料。 

前

8.3 審核委員會有權諮詢外界的法律及其他獨立專業意見，並可在其認為必要的情況

下，邀請具備有關經驗及專長的外界人士協助。審核委員會可全權批准所有合理

相關費用與聘用條款。 

 

8.4 ⮑㟠⥼⒉㚫枰䌚㍸ὃ⃭嵛屯㸸ẍ瀭灖℞借屔ˤ前前

前

䓇㓰㖍㛇段前提所括效⸜括所㚰效括㖍前

 

* ٮձ前


